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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代表：
经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

简称“若羌县联社”）第五届理事会第十
五次临时会议研究，决定召开第五届社
员代表大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现将会议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5年 3月 14日（星期五） 11：00-

13:00
二、会议地点
地点：若羌县联社五楼会议室
地址：新疆巴州若羌县团结路 470

号信合大厦
三、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现场表决。
四、会议议题
（一）关于组建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确认成立新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的议案。
（三）关于《组建新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议案。
（四）关于《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的议案。
（五）关于《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授权方案》的议案。
（六）关于《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及净资产分配工
作方案》的议案。

（七）关于清产核资基准日至开业期
间经营成果处置意见的议案。

（八）关于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原股金处置意见的议案。

（九）关于授权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聘请中介机构
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的议案。

（十）关于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社员代表大会授权理事会办理组建新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
议案。

五、参会人员
（一）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

代表。

（二）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五
届理事会理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三）见证律师及若羌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理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特别提示：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社员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以委托
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和参与表决，社员代
表应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委托书应
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授权
范围、事项、权限，委托书签发日期及有效
期限等，并由委托人签名（签章）。

六、会议出席及签到
请参加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代表、

代理人，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 10:45 前到
达会场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

（一）自然人社员代表须持本人身份
证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自然人社
员代表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签
到手续并参加会议。

（二）法人社员代表由其法定代表人

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均加盖公章）办理签到手续
并参加会议，法人社员代表的代理人须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
托书（均加盖公章）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
会议。

七、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五楼会议室
联系人：孙雪
联系电话（传真）：0996-7101918

13699343222
八、其他事项
社员代表大会审议事项及相关会议

材料将备置于若羌县联社理事会办公
室，供社员查阅。查阅时需审验自然人
社员身份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法人社员
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会

2025年2月26日

关于召开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五届社员代表大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公告

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经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湖农商银行”）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研究，
决定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
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5年 3月 14日（星
期五）11:00-13:00

二、会议地点：
地点：博湖农商银行六楼会议室
地址：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湖镇光华

南路80号
三、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现场表决。
四、会议审议议案
（一）关于组建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二）关于确认成立
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
作小组的议案；（三）关于《组建新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议案；（四）关于《新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的议案；

（五）关于《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筹建工作小组授权方案》的议案；（六）关
于《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及净资产分配工
作方案》的议案；（七）关于清产核资基准
日至开业期间经营成果处置意见的议
案；（八）关于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股金处置意见的议案；
（九）关于授权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聘请中介机构进行
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的议案；（十）关于
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组建新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

五、参会人员
（一）博湖农商银行股东；（二）博湖农

商银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见证律师及博
湖农商银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特别提示：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
的股东。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

议和参与表决的，应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身份
证号码；是否具有表决权；分别对列入股
东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
弃权票的指示；委托书签发日期及有效期
限等，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书
应当注明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代理
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六、会议登记及签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 19:30 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
复送达（包括但不限于邮寄、专人送达
等博湖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认可的
方式）至博湖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并按如下方式办理会议登记手续：1.法
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由法
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
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公司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办理会议登记手续。2.自然人股东

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
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请参会股东务必按
照以上列明事项携带完备资料办理会议
登记手续并于会议开始前签到。未按上
述要求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或虽按要求办
理会议登记手续但未按时签到的，视为
放弃出席本次会议及表决的权利。

七、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湖镇

光华南路80号，联系人：陈蕾
联系电话（传真）：0996-6628699
八、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及相关会

议材料将备置于博湖农商银行董事会
办公室，供股东查阅。查阅时需审验自
然人股东身份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法
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6日

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
员代表：

经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以下简称“焉耆县联社”）第五届
理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研究，决定
召开第五届社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5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五）11:00—

12:30
二、会议地点
地点：焉耆县联社八楼会议室
地址：新疆巴州焉耆县 325 省道与

迎宾路交汇处
三、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现场表决。
四、会议议题
（一）关于组建新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确认成立新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的议案。
（三）关于《组建新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的议案。
（五）关于《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授权方案》的议案。
（六）关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及净资
产分配工作方案》的议案。

（七）关于清产核资基准日至开业
期间经营成果处置意见的议案。

（八）关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原股金处置意见的议案。

（九）关于授权新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聘请中介
机构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的议案。

（十）关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社员代表大会授权理事会
办理组建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

五、参会人员
（一）焉耆县联社社员代表。
（二）焉耆县联社第五届理事会理

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见证律师及焉耆县联社理事

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特别提示：社员代表因故不能出席

会议的，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
和参与表决，社员代表应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
姓名、身份证号码、授权范围、事项、权
限，委托书签发日期及有效期限等，并
由委托人签名（签章）。委托书应当注
明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
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六、会议出席及签到
请参加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代表、

代理人，于 2025年 3月 14日 10：45分到
达会场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

（一）自然人社员代表须持本人身
份证办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自然人
社员代表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办
理签到手续并参加会议。

（二）法人社员代表由其法定代表

人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均加盖公章）办理签到
手续并参加会议，法人社员代表的代理
人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
权委托书（均加盖公章）办理签到手续
并参加会议。

七、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新疆巴州焉耆县 325 省

道与迎宾路交汇处
联系人：闫丽品
联系电话（传真）：17767676610
八、其他事项
社员代表大会审议事项及相关会

议材料将备置于焉耆县联社理事会办
公室，供社员查阅。查阅时需审验自然
人社员身份证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法人
社员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理事会
2025年2月26日

关于召开焉耆回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五届社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的公告

关于召开新疆博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